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5月29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发的《受理通知
书》（受理号：CXSS2500055），由中美华东申报的雷珠单抗注射液（研发代码：HJY28）上市许
可申请获得受理。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物名称：雷珠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规格：10mg/ml，每瓶装量0.20ml
申报适应症：
雷珠单抗注射液适用于成人：
● 用于治疗湿性（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
● 用于治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引起的视力损害。
● 用于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和中重度至重度

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
● 用于治疗继发于视网膜静脉阻塞（ RVO）（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VO）或视网膜

中央静脉阻塞（CRVO））的黄斑水肿引起的视力损害。
● 用于治疗脉络膜新生血管（CNV，即继发于病理性近视（PM）和其它原因的CNV）导

致的视力损害。
雷珠单抗注射液适用于早产儿：
● 用于治疗 I 区（1+、2+、3 或 3+期）、II 区（3+期）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和 AP-

ROP（急进性后极部 ROP）。
申请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雷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的治疗性抗体片段，分子量为 48KD，对 VEGF-A 各亚型

（VEGF165、VEGF121、VEGF110等），尤其是VEGF165具有高亲和力。雷珠单抗通过结合
VEGF-A，阻断VEGF-A与其受体VEGFR-1和VEGFR-2结合，抑制VEGF-A活性，从而抑制
内皮细胞增殖、降低血管通透性，进而减少血管渗漏和新血管形成以及减少炎症反应，最终阻
止AMD及RVO等疾病发生和发展。

本品原研参照药为Genentech开发的雷珠单抗注射液（中国市场上市许可持有人为No⁃
vartis Pharma Schweiz AG），已分别于 2006年 6月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2007年 1月获得
欧盟EMA批准上市，2009年3月获得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批准上市，商品
名为Lucentis®。2011年12月，原研在中国进口上市，商品名为诺适得®。雷珠单抗注射液自
2017年起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根据诺华公司2024年财报，Lucentis®全年净销售额为10.44亿美元。
公司雷珠单抗注射液为公司自主立项开发，拥有全球权益。2021年4月，公司雷珠单抗

注射液用于治疗湿性（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
公司于2024年11月完成一项比较HJY28与诺适得®治疗中国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
的有效性、安全性，以及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结
果显示在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中，公司雷珠单抗注射液与诺适得®疗效相当，包括目
标眼首次给药后第16周和第52周BCVA较基线改善的字母数，以及第16周和52周对中心视
网膜病损厚度、病损总面积及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总面积的改善均相当。

截至目前，公司在雷珠单抗注射液项目的研发直接投入总金额约为21,992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是老年人群低视力乃至失明的主要原因，2040年全球AMD

患者数量预计将达到2.88亿例。我国70岁以上人群AMD的患病率为20.2%，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加剧，AMD的患者数量也在持续上升，未来AMD导致的社会经济负担将进一步加
重。2013年国际Beckmann AMD分类研究小组根据临床表现，将AMD分为无明显年龄性改
变、正常年龄性改变、早期AMD、中期AMD和进展期AMD。进展期AMD又分为地图样萎缩
（GA）和新生血管性 AMD，新生血管性 AMD 也称为渗出性或湿性 AMD，占 AMD 的 10%~
20%。AMD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年龄、种族、遗传性因素、吸烟、高血压、饮食等。

此次雷珠单抗注射液的上市申请获受理，是该款药物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对公
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该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许可申
请受理后将转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
过后颁发药品注册证书方可上市销售。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
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及注册进度，并根据研
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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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星智能”）于2024年11月14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计划、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计划和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2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

单笔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以滚动

使用。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及 2024年 12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此前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对公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已到期

赎回，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的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利多多公司稳利25JG3075
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认购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

其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3075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起息日为

2025年2月24日，到期日为2025年5月26日，年化收益率为0.85%-2.20%。具体内容详见刊

登于2025年2月2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5）。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5,000万元，累计取得理财收益 281,111.11
元。本金及理财收益已返还至公司账户。

二、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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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共一笔5,000万元未到期。购买以上理财产品单笔及合计金额均未超过公司股东大

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
方集利 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出现
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并
终止基金合同，该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根据前期发布的《关于南方集利18个
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本基金自2025
年6月4日起进入清算程序。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及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基金份额登记机构

公告依据

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债券A，008743
C类基金份额：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债券C，008744
E类基金份额：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债券E，021153

其他开放式

2023年4月25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等

二、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中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
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3年4月25日。截至2025年5月30日日终，本基金已连
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基金
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本基
金最后运作日为2025年6月3日，自2025年6月4日（最后运作日的次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三、相关业务办理情况
自2025年6月4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并且

之后不再恢复。
四、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自2025年6月4日（含该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停止收取基金管

理费、基金托管费等。
（二）基金财产清算小组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证
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
用必要的工作人员。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
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三）基金财产清算程序：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4、制作清算报告；5、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
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
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五）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或基金资产清算小组认为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更为有利的清算方法，本基金财产的清算可按该方法进行，并及时公告，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

（六）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七）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各类基金份额各自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比例确定剩
余财产在各类基金份额中的分配比例，并在各类基金份额可分配的剩余财产范围内按各份额
类别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八）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
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
报刊上。

（九）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不少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年限。
五、特别提示
（一）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本基金已自2025年5月 13日起暂停办理申购、定投、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将自 2025年 6月 4日起不再办理赎

回、转换转出业务，投资者在2025年6月3日15:00前提交的赎回业务申请按照本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办理，但投资者在2025年6月3日15:00后提交的赎回等业务申请将被
确认失败，具体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
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
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日

关于南方集利18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陈建

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39,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4%。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陈建煌的

股份已于2024年11月5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4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美迪西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公
司股东陈建煌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 3,009,86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3%，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实施。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陈建煌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
至2025年5月30日，陈建煌已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9,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陈建煌现持有公司股份9,029,586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6.70%。●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后，陈建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2,039,448股减少至9,029,586股，持股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8.94%下降至6.70%，本次权益变
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建煌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2,039,448股

8.94%

IPO前取得：6,142,576股
其他方式取得：5,896,87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陈建煌

3,009,862股

2025年5月26日～2025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1,34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669,862股

24.16～33.54元/股

81,921,707.62元

已完成

2.23%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不超过：2.23%

9,029,586股

6.7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或通讯地址

陈建煌

男

中国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建煌

合计

变动期间

2025 年 5 月 26 日~
2025年5月29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变动股数（股）

1,340,000

1,669,862

3,009,862

变动比例

1.00%

1.24%

2.23%

注：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三）本次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陈建煌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变动前

持股数（股）

12,039,448

持股比例（%）

8.94%

变动后

持股数（股）

9,029,586

持股比例（%）

6.70%

注：1、以上所有表格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东履行前期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02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5-037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广州凯
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云发展”或“目标公司”）6,060,606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其股
份总额的5.5556%，转让给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得资产”），转让价款合计
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凯云发展的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
关规定进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出具确认意
见后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过户登
记。

本次交易事项最终是否能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与凯得资产签订了《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凯云发展6,060,606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其股份总额
的5.5556%转让给凯得资产，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
242.22元。

本次股份转让主要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规划，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
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能够增加运营资金，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参股公司无须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总经理审议通过了出售参股公司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股转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规定进行，经股转公司出具
确认意见后到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情况1.公司名称：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QPKB16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7年07月19日5.注册资本：人民币284,000万元6.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706房2705房2707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备注

2024年12月31日

9,725,363,272.97

8,621,117,960.58

1,104,245,312.39

2024年

117,793,628.98

-312,104,169.57

该数据已经审计

2025年4月30日

9,845,485,177.08

7,490,437,859.37

2,355,047,317.71

2025年1-4月

99,843,464.19

-80,052,208.88

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手方并非失信被执行人。除本次股份转让外，公司与交易对
方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6986609822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0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909.0909万元
6.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901-2905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4.1196%、凯得资产持股比例为

17.5470%。
（二）经营范围：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停

车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物清洁服务；外卖递送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餐饮服务；住
宿服务；酒类经营；理发服务。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备注

2023年12月31日

467,497,679.67

168,367,923.21

299,129,756.46

2023年

413,279,090.86

37,798,531.05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2024年12月31日

471,404,785.16

153,754,565.43

317,650,219.73

2024年

409,203,030.69

33,131,663.15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

为参考，经双方协商确定。因考虑到公司近期业务发展、正常经营、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对
现金流的需求，以及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方式和支付安排（全部以存量自有/自筹现
金支付），公司综合实际情况审慎考量，同意在资产评估值的基础上给予交易对方一定的议价
空间，确定每股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数量为6,060,606股，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前述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
况并多轮商谈后予以确定，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及专注主业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6,060,606股股份转让给乙方，本次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

持有目标公司之股份。
（二）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

股东权益价值为参考，经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股份转让价格为 3.37元/股，股份转让数量为 6,

060,606股，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甲方收到股转公司出具的确认意见之日起15日内向甲方支付全

部转让价款的70%，即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4,296,969.55元；在甲方向中国结算办理过
户登记且收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15日内，乙方将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6,127,272.67
元全部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在支付本合同项下剩余价款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开具并提
供与本合同全部转让价款等额且合格的发票，甲方未按期开具或拒绝开具或所开具的发票不
符合约定的，乙方有权延期付款，不构成违约。

（三）税费、费用承担
因办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所发生的评估、税金、费用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四）履约和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诚实遵守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违反其在

本协议项下陈述、保证或承诺均应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15日内及时纠正
违约行为，并要求违约方及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外，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如甲方拒绝或迟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履行办理转让标的股份的任一义务的，则甲方
应当按照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0.5‰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如迟延支付股份转让款，
则乙方应当按照迟延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0.5‰每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由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标的股份解除限售后

生效。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式为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如转让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应另行协商并重

新签署转让协议。
根据上文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款按照双方履约情况由

交易对方分期支付，整体风险可控，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之“二、交易对方基本情
况”的具体内容。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本次出售资产，是公司结合

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
能够增加运营资金，为公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最终以公司
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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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1

2,711,960,465

61.01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梁邦海董事长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陈永健董事和曹慧涛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1,347,602

比例（%）

97.0275

反对

票数

80,183,118

比例（%）

2.9566

弃权

票数

429,745

比例（%）

0.0158

2.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144,019

比例（%）

99.8224

反对

票数

4,618,850

比例（%）

0.1703

弃权

票数

197,596

比例（%）

0.0073

3.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172,819

比例（%）

99.8235

反对

票数

4,074,150

比例（%）

0.1502

弃权

票数

713,496

比例（%）

0.0263

4.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170,719

比例（%）

99.8234

反对

票数

4,356,101

比例（%）

0.1606

弃权

票数

433,645

比例（%）

0.0160

5.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420,653

比例（%）

99.8326

反对

票数

4,130,816

比例（%）

0.1523

弃权

票数

408,996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080,419

比例（%）

99.8201

反对

票数

4,361,801

比例（%）

0.1608

弃权

票数

518,245

比例（%）

0.0191

7.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3,862,979

比例（%）

99.2917

反对

票数

4,509,750

比例（%）

0.6548

弃权

票数

368,496

比例（%）

0.0535

8.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及授权
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103,019

比例（%）

99.8209

反对

票数

4,657,950

比例（%）

0.1718

弃权

票数

199,496

比例（%）

0.0074

9.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邱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7,212,153

比例（%）

99.8249

反对

票数

4,095,316

比例（%）

0.1510

弃权

票数

652,996

比例（%）

0.024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026,994,849

585,335,590

94,813,580

77,693,982

17,119,59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1657

98.0921

83.8173

反对

票数

0

0

4,618,850

1,313,550

3,305,300

比例（%）

0.0000

0.0000

4.6360

1.6584

16.1827

弃权

票数

0

0

197,596

197,596

0

比例（%）

0.0000

0.0000

0.1983

0.2495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5

6

7

8

9

议案名称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请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关联
交易专项报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决议及授权
延期的议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邱伟
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0,149,170

680,425,804

680,085,570

80,036,980

680,108,170

680,217,304

比例（%）

99.2968

99.3372

99.2875

94.2552

99.2908

99.3068

反对

票数

4,618,850

4,130,816

4,361,801

4,509,750

4,657,950

4,095,316

比例（%）

0.6743

0.6031

0.6368

5.3109

0.6800

0.5979

弃权

票数

197,596

408,996

518,245

368,496

199,496

652,996

比例（%）

0.0288

0.0597

0.0757

0.4340

0.0291

0.09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7项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关联股东名称

加拿大丰业银行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经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持股5%以上的股东

持股5%以上的股东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

所持股份数量（股）

804,771,000

630,000,000

618,397,850

156,281,000

138,083,256

113,610,169

100,628,200

76,732,965

14,714,8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加拿大丰业银行、西安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西安经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投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五）会议听取报告事项
会议听取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泽娜、刘子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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